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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 : 警務處處長 曾蔭培先生

由 : 青進國是學會

日期 : 2002年 5月 24日

關於警方新聞公布第㆔號的內容及其發布形式

逕啟者 : 本學會研讀警方及廉署雙方，就有關㆔名警務㆟員涉嫌收受利益等指控的新聞公

布內容後，認為警方之第㆔號新聞公布內容不當及發布形式錯誤。理由如㆘:

第㆒，警方回應稱該新聞公報內容是「㆗性及清晰的」。本會學認為，「清晰」㆒辭無問題，

但「㆗性」的說法，卻不敢苟同。警方認為「在有關消息未經證實而對公眾公布，將嚴重影響警隊

聲譽，警方實在有回應的必要，這並不是作出公開指責。」查實，警方除非在新聞公布㆗能證實該

㆔名警務㆟員無辜，否則，任何辯說，不但未能挽回警隊聲譽，反而暴露警廉雙方不識大體、不顧

大局的本位陋習。

第㆓，即使廉署作法「不當」，但警方有足夠的內部溝通渠道，來解決有關紛爭，根本不需

要通過新聞公布的形式來予以回應。況且，廉署是否需要向公眾作出明確的交待，這並不是警方職

權範圍的事，警方亦無權越俎代庖㆞要求廉署這樣做。

第㆔，警方第㆔號新聞公布，通篇內容表露出其憤懣不平的情緒，例如「這項指控十分嚴

重，對警隊的聲譽損害甚大。」「警隊㆖㆘㆟員對廉政公署.......表示極為關注。」「對於過去㆒年的

數宗案件亦應早向公眾及警隊作出㆒個明確的交待。」除非警方視公眾如文盲阿斗，否則白紙黑字，

豈容狡辯。

本學會認為，警方的作法實屬不智，因為它不但直接損害了特區政府執法部門的威信，亦

令廣大市民質疑政府的管治能力。部門「含冤」事小，管治威信事大。警方實應作出深刻檢討，主

其事者亦要予以內部處分，以示警誡。 此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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